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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临沂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》的说明
——2024 年 8 月 29 日在临沂市第二十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

临沂市商务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薛 咏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
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就《临沂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

规定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（草案）》）作如下说明：

一、制定《规定》的必要性

预付卡是当前消费主流，健身卡、加油卡、洗车卡等已经融

入每个人日常生活。在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中，预付消费领域暂处

空白地带。由于部分经营者诚信缺失，消费者辨别能力不强，双

方缺乏有效合同约束，虚假宣传、转卡退卡难、商家“闭店跑路”

等问题随之而来，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预付消费纠纷已经

成为社会的焦点、治理的难点和基层的痛点。2023 年“12345·临

沂首发”受理的预付消费纠纷 21828 件，其中市场监管工单数量

最多，商务、体育、文旅、教育等部门都承办了大量预付消费工

单。预付消费工作既需要有关部门和县区共同发力、联合治理，

更重要的是需要加强顶层设计，用法律规范行业发展秩序，廓清

部门、属地责任，形成监管合力。因此，有必要通过地方立法方

式出台预付消费卡的具体规定。

二、《规定（草案）》的起草和审查过程

为维护好预付消费市场秩序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市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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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局组成专门调研组赴无锡、南京等地考察学习，组织开展专家

论证会、座谈论证会，书面征求市直有关部门及各县区政府的意

见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《规定（草案）》送审稿，报市司法局进

行合法性审查。市司法局通过实地调研、座谈交流等方式，再次

对《规定（草案）》进行研究论证，并通过市政府、市司法局网

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最大程度采纳各方意见建议。8 月 3 日，

市委副书记、市长张宝亮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，研究通过了

《规定（草案）》。会后，市司法局、市商务局根据市政府常务会

议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了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《规定（草

案）》。

三、《规定（草案）》的主要内容

《规定（草案）》共 19 条，第 1 条规定了制定的目的和依据；

第 2 条明确了规定的适用范围，对预付消费卡的含义进行界定；

第 3-4 条规定了政府及部门职责；第 5-8 条规范了经营者的发卡

行为；第 9-16 条规定了对预付卡市场的监管、经营者与消费者

的权利义务等；第 17-18 条规定了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；第 19

条规定了法规的实施时间。

四、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

（一）关于政府监管职责。《规定（草案）》明确了各级政府

以及部门职责，市商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规定，教育、民政、

交通运输、文化和旅游、卫生健康、体育等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各

自主管行业、领域内预付卡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，形成监管

合力，提高工作效能。

（二）规范经营者发卡行为。第 6 条规定了经营者出现被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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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失信被执行人、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等情形时，不得发行预付

卡或者为消费者办理续卡；第 7 条规定应当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，

公示预付卡兑付商品或者服务项目的内容，兑付标准、方式，赠

送权益的使用范围、条件等内容，明晰消费者应当享有的权益，

为消费者依法维权提供依据。

（三）加强预付卡监督管理。第 8 条明确经营者发行预付卡

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，并由市商务部门会同市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制定预付卡合同示范文本，避免出现有损消费者权益的

“霸王条款”，更好地维护预付卡市场秩序；第 9 条规定“预付

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与‘12345·临沂首发’等系统实现互联互

通”，为经营者、消费者提供便利的信息服务，实现监管工作智

能化、精细化；第 11 条规定建立预付卡预收资金存管制度，最

大限度降低风险，保障消费者预付资金的安全；第 14 条规定建

立预付卡风险警示制度，进一步提高预付卡监管能力，推动预付

消费健康发展。

《规定（草案）》和以上说明，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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